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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657/00-01號文件 )

2000年 11月 28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561/00-01號文件——政府當局就任命
終審法院法官的有關事項及法律援助統計數字所作

的回覆 )

2. 委員察悉上述文件業已發出。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656/00-01(01)及 (02)號文件 )

3. 委員翻閱了有待研究的事項一覽表，同意在

2001年 2月 20日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以下事項——

(a)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19章 )第 13條下的
法庭權力；

(b) 建議增訂 “持續性侵犯兒童 ”的罪行；及

(c) 有關當事人是否有資格及是否可予強迫作供指

證其配偶的諮詢工作的進度報告。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主席同意，2001
年 2月 20日會議的議程已加入 “建議在法律援助署申
請及審查科開設一個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的常額

職位 ”議項，以取代上述 (c)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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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檢控政策中有關檢控政策中有關檢控政策中有關檢控政策中有關 “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 ”的考慮因素的考慮因素的考慮因素的考慮因素

(立法會CB(2)522/00-01(03)、CB(2)563/00-01(01)、
CB(2)656/00-01(03)至 (06)及 CB(2)700/00-01(01)號
文件 )

4. 刑事檢控專員向事務委員會闡述與一般檢控政

策有關的原則及因素，當中特別述及公眾利益因素，同

時也論及決定不繼續檢控時所採取的簽保程序。其講辭

已在會議席上提交，並隨後於 2001年 1月 18日隨立法會
CB(2)730/00-01(01)號文件送交各委員。他又告知委員，
在 1999年，在裁判法院審理所檢控的 291 914宗案件中，
有 1 050宗的被告人准以守行為作為簽保條件，獲不提證
據起訴。而 2000年 (2000年 1月至 11月 )的相關數字則分別
為 241 377宗及 995宗。

5. 刑事檢控專員表示，在施行普通法的地區，涉

嫌干犯刑事罪行的人，未必一定會遭檢控。問題關鍵在

於檢控是否須基於公眾利益而提出。在作出該決定時，

當局須研究每宗案件的所有因素及情況，最普遍的包括

疑犯的年齡、背景、是否有犯罪紀錄、罪行的嚴重性、

在甚麼情況下干犯有關罪行、可判處的刑罰、可取代檢

控的其他處理方法、受害人的看法 (如有 )，以及提出檢控
的後果是否與罪行的嚴重性大不相稱等問題。他闡釋最

近兩宗廣為報道的案件 (即香港特區  控  潘啟 案及香

港特區  控  阮家輝案 )，說明控方可因情況有變而須終止
檢控，代之以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的程序處理。

6. 刑事檢控專員進一步提及， 2000年還有另外 6
宗涉及 4名年青學生及兩名成人被控管有危險藥物的案
件，他們均獲准簽保。

在會議上提出的論點

7. 刑事檢控專員回答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問題時表

示，在上文第 6段提述的 6宗案件，所涉的 4名學生年齡分
別為 20、15、17及 18歲，而另外兩人則分別為 30及 36歲。
他補充，在過去 3年 (1998至 2000年 )，被控單純管有非法
藥物的案件共有 19 353宗，其中有 19名被告獲不提證據起
訴而准予簽保；而 2000年則共有 7宗案件獲不提證據起
訴。

8. 涂謹申議員表示，在阮家輝案件發生後，他曾

有機會與當值律師計劃的多名律師、前線執法人員、法

院檢控官及社會工作者討論該案。他所得的印象是，當

局處理阮家輝案的方式似乎並不尋常。根據曾與他討論

該案的人表示，過往大多數情況相若的案件 (即被告為被



經辦人／部門

5

控管有少量危險藥物的年青初犯者 )均被檢控。涂議員認
為，當局處理此類案件的手法不一致，會令公眾關注到

當局在作出檢控決定時是否公平持正。他詢問，律政司

在處理阮家輝案時，曾否諮詢如警方等執法機關，以及

有否就該案進行案後檢討。

9. 刑事檢控專員回應時表示，對處理案件的手法

是否一致的問題，應與每宗案件的具體事實與情況一併

考慮。政府當局一向視管有危險藥物為嚴重罪行，在提

出檢控時絕不會從寬。一般而言， 18歲或以上的犯罪者
都可預期要遭受檢控。有關統計數字亦可證明這點，在

1 000宗此等案件中，僅有 1宗左右獲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
簽保的方式處理，其餘全須接受審訊。就阮家輝一案而

言，律政司認為，由於被告父親為前高級公職檢控官，

在法律界頗具聲望，因此有需要就應否繼續進行檢控徵

詢一名有多年執業經驗的大律師的獨立法律意見，以避

免讓人覺得被告受到偏袒或獲得優待。該名私人執業大

律師仔細研究過該案的事實及辯方律師的申述後，認為

對被告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是恰當的，律政司接納

其意見。

10. 刑事檢控專員進一步表示，就向被告人提出不

提證據起訴而向其發出簽保令而言，當局並無這方面的

檢控政策。由於檢控決定是基於每宗案件的情況作出，

阮家輝一案不會為其他案件開立先例。他補充，雖然警

方或對判處簽保令一事有意見，但決定並非由警方作

出。最終，仍是由法院 (而非控方或辯方 )決定向被告發出
簽保令是否切合案中各種情況。

11. 主席指出，在一些過往案件 (例如《英文虎報》
案 )中，有人建議政府當局就有關涉及證據的事宜，徵詢
律政司以外的獨立法律意見。然而，就阮家輝一案，無

論在事實或法例方面，看來均無任何爭議。

12. 何俊仁議員申報利益，表示自己是潘啟 案中

的辯方律師。他表示，鑒於過往有不少與阮家輝教育背

景相若的年青初犯者均曾因類似罪行而遭檢控，相對於

潘啟 案，阮家輝案的影響似乎更為廣泛。他並表示，

當局本已著手檢控阮家輝，而該案的事實及證據以至可

施加的罰則均已十分明確，但政府當局仍徵詢獨立法律

意見，以決定提出檢控是否恰當，實不尋常。

13. 刑事檢控專員回應上述觀點時表示，律政司就

案件委聘外界律師提供意見所依據的準則，包括是否有

潛在利益衝突或任何看似有所偏袒等情況。就阮家輝一

案，鑒於被告父親地位特殊，若律政司並未徵詢客觀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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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法律意見，而自行決定檢控阮家輝並不符合公眾利

益，即使該決定是公正不阿，也很可能會引起掀然大波。

因此，在辯方律師質疑提出檢控是否適當後，律政司認

為有必要委聘一名富經驗的私人執業大律師提供意見。

該名大律師經仔細研究案情，最後表示，提出檢控對被

告造成的後果，將會與該項罪行的嚴重性及法庭很可能

判處的刑罰大不相稱。刑事檢控專員表示，最終檢控當

局決定，判處被告簽保，公義已可彰顯。

14. 余若薇議員表示，檢控官在阮家輝案中所考慮

的因素，似乎並沒有在其他同類案件中獲得同樣重視。

她特別引述近期發生的 3宗案件為例，案中被告人均被控
管有少量氯胺酮。該 3名被告人曾向律政司司長作出申
述，並同意接受簽保。其中兩人的請求被拒，一人被裁

定罪名成立，另一人則仍待審訊。她剛接獲消息，檢控

當局不會向第 3宗案件的被告繼續提出檢控。余議員表
示，公眾衡量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均獲得公正、平等對待

時，非常著重當局的檢控行動能否一致。她詢問檢控當

局處理該等案件時，是基於何種特殊考慮決定採取不同

行動，而不同的處理手法如何能配合政府打擊年青人干

犯藥物罪行的政策。

15. 刑事檢控專員重申，政府當局打擊藥物罪行的

立場十分堅定。政府當局在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

序方面並無既定政策，律政司所採取的方針，是考慮每

宗案件的案情與各種情況，以決定該案的具體事實是否

可提供足夠理據，令檢控當局偏離現行檢控政策及指

引。若辯方向控方提出申述，建議以被告人同意簽保為

條件不提證據起訴，控方會仔細考慮辯方提出的所有因

素，衡量公眾利益及公義是否因對被告不提證據起訴、

准予簽保而得以維護後才作決定。他請委員注意立法會

CB(2)656/00-01(03)號文件第 8及 9段，當中闡釋了檢控當
局所考慮的一般因素。

16. 余若薇議員表示，她曾研究該份文件所載論

點，但仍無法理解該等論點可如何解釋檢控當局因何以

不同方式處理她所提述的案件。她詢問檢控當局曾否考

慮其他因素，而在阮家輝案發生後，上述被定罪的人可

否要求當局重新考慮其案。

17. 刑事檢控專員表示不宜詳細討論他事先未獲通

知的個別案件。他堅稱檢控當局會盡量衡量辯方所提出

包含可減輕刑罰因素的申述，以期對案件作出公平的裁

決。他指出，如何行使檢控酌情權並非一門精確的科學。

畢竟，正如施行普通法地區的公職檢控官一再解釋，這

牽涉到社會對檢控人員的信任，相信他們在研究每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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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時，均必定盡量在其經驗、判斷力及常識範圍內，

作出最合理的決定。

18. 副刑事檢控專員補充，律政司的文件並未盡列

所有作出檢控決定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個別案件可能有

其獨特因素，是控辯雙方律師均認為有必要考慮的。

19. 主席接著向應邀出席會議的人士徵詢意見。

20. 蔡克剛先生告知委員，香港律師會已在其意見

書 (立法會CB(2)700/00-01(01)號文件 )中提出意見。律師
會認為，律政司應——

(a) 確保日後在處理其他同類案件時，亦會行使在

最近這宗案件中決定不繼續進行檢控的酌情

權；及

(b) 定期發表有關行使不檢控的酌情權的準則，如

有需要，以匿名範例予以說明。

21. 張達明先生表示，他個人同意當局對阮家輝一

案的決定，即不提出檢控而引用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

保程序處理該案是適當的。然而，他表示，刑事檢控專

員堅稱政府當局會繼續大力打擊年青人干犯的毒品罪

行，並會繼續起訴此類罪犯，實在令政府當局難以向公

眾完滿交代因何終止檢控阮家輝及若干其他案中的被

告。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盡量網羅所有可用以訂定引用

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序的指引的因素，將之詳細

列出。他補充，他認為對干犯較輕微罪行 (如單純管有危
險藥物 )的年青初犯者而言，以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
程序處理，會比檢控他們能更有效地幫助他們改過自

新，此程序應在處理該等罪行時更廣泛地運用。

22. 熊運信先生亦贊同引用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

保程序處理阮家輝一案是恰當的決定。然而，據其處理

在裁判法院所檢控藥物罪行案件的經驗，他實無法分辨

阮家輝一案與過往絕大部分遭檢控的其他案件有何重大

分別。他關注到刑事檢控專員既堅稱阮家輝一案不會開

立先例，日後同類案件仍會被檢控。他贊同張達明先生

的論點，認為必須就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序訂定

明確指引，特別須為警務人員提供參考指引，因為警務

人員在裁判法院執行大量的例行檢控工作，通常都無須

徵詢律政司的意見。此外，亦可更廣泛地引用不提證據

起訴而准予簽保程序，以處理其他普通罪行，如店舖盜

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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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黎士傑先生表示，當值律師通常一日內須在裁

判法院處理多宗案件，往往因時間所限而難以與法院檢

控人員商討。因此，實際上，若干本可適當地以簽保令

處理的案件，可能成了 “漏網之魚 ”。就阮家輝一案而言，
他支持刑事檢控專員的看法，即應徵詢私人執業大律師

的獨立法律意見，以聽取不偏不倚的觀點。

24. Michael SANDOR先生亦贊同政府當局就阮家
輝一案的決定。對於檢控手法是否一致的問題，他表示，

在處理案件時，雖無法在處理每一宗案件上保持百分之

百一致，但應可就處理某類案件累積有關檢控決定並訂

立內部指引。他補充，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亦有不少有

關公職檢控官應如何檢討內部指引及應否將若干檢控指

引公開的討論。

25. 李柱銘議員表示，政府當局委聘獨立私人執業

大律師就應否繼續阮家輝一案的檢控程序提供意見，是

正確的決定。他指出，必須讓公眾看見公義已獲彰顯。

因此，該案所引起的關鍵問題，是政府當局必須讓市民

看見所有案件均獲得公正、平等考慮。他補充，由於通

常是由辯方律師作出申述，若被控人本人出庭應訊，卻

不懂得如何陳述可減輕處罰的有力因素，可能會處於不

利地位。為求取公義，當局應頒布明確的檢控指引，以

協助前線執法人員及非專業檢控主任等履行職責。李議

員並同意應更廣泛引用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序，

以處理沒有犯罪記錄的年青罪犯的個案。

26. 劉健儀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對當局應採取措施使

檢控決定趨於一致的看法表示支持。劉議員詢問政府當

局會否積極地檢討並監察案件，以確保所有案件均獲得

公平處理。

27. 主席請刑事檢控專員回應委員及應邀出席會議

人士的上述意見。刑事檢控專員的回應撮錄如下  ——

(a) 根據現行政策，單純管有危險藥物被視為嚴重

罪行。檢控人員須尊重該罪行為嚴重罪行的立

法觀點。因此，檢控人員甚少援引不提證據起

訴而准予簽保程序實不足為奇。然而，若某一

案件有有力證據顯示檢控並不可取，作出簽保

令會更恰當，政府當局會願意作此安排。

(b) 沒有理由相信被告人若無力委聘資深大律師代

其辯護，其利益會受損害。他較早前曾提述 6
宗以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方式處理的案

件。現時被告人可從當值律師計劃中受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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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計劃，被告人有權在裁判法院要求律師為

其辯護。

(c) 律政司知悉有需要盡量在檢控事宜上達致一

致，並會與其他部門一同研究是否可作改善，

以確保現行制度可更妥善運作。

(d) 由於根本並無有關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

序的政策，因此在這方面亦無政策上的改變。

同樣，引用此等命令的做法亦沒有改變。每宗

案件均是按照本身情況予以處理。

(e) 律政司了解各界對所有案件均應獲得公正、平

等對待的關注。任何有關檢控後果的申述，不

論是由辯方律師或被告本人提出，均會獲得慎

重考慮。

(f) 每宗案件當如何處理，均須視乎該案本身的事

實，因此就某類案件發出檢控指引，實是件艱

巨工作。然而，律政司願意考慮有何方法可令

檢控案件 (包括由警務人員及法院檢控人員處
理的案件 )的手法能更趨劃一。

(g) 裁判法院的前線法院檢控人員須每日根據案情

就簽保要求作出決定。若有案件需要特別小心

處理，他們會提請上級指示。另一方面，若辯

方律師不同意法院檢控人員所作決定，他有權

要求將案件押後審訊，以便進一步向刑事檢控

專員作出申述。

(h) 有關盡力監察案件的問題，檢控當局有時總難

免會忽略了某些事宜。雖然檢控人員應致力了

解被告人的背景及經歷，他們也得倚賴辯方律

師提醒他們一些他們可能忽略的事宜，特別是

可令檢控人員認為提出檢控並不符合公眾利益

的事宜。

日後工作路向

事務委員會

28. 委員同意可日後再舉行會議，進一步討論應否

更廣泛引用不提證據起訴而准予簽保程序，以處理年青

初犯者干犯較輕微罪行的問題。李柱銘議員認為討論範

圍應同時涵蓋根據《罪犯自新條例》(第 297章 )中有關已
喪失時效犯罪紀錄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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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涂謹申議員建議邀請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日後

參與有關此事項的討論。

V. 《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第第第第 200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8條下的強姦配偶罪條下的強姦配偶罪條下的強姦配偶罪條下的強姦配偶罪

(立法會CB(2)656/00-01(07)及 (08)號文件 )

30.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副法律政策專員 ”)
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656/00-01(07)
號文件 )。當局曾就應否修訂《刑事罪行條例》，以處理
未經妻子同意而與她行房的問題發出諮詢文件；政府當

局的文件撮述回應諮詢文件的人士所提意見，以及其對

若干接受諮詢的人士和機構所持意見的回應。有委員認

為，《刑事罪行條例》第 118條中有關強姦罪的條文所提
述的 “非法性交 ”，可能仍指婚姻關係以外的性交，所以
應該修訂該條例，訂明強姦配偶是一項罪行。上述諮詢

工作是因應此意見而進行的。

31.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該份諮詢文件列舉了 3
個方案——

方案 1：維持現狀，並援引Reg v R一案及香港特區
訴  陳永鴻 [1997] 3 HKC 472一案的判決，作
為丈夫可被判強姦妻子罪成的法律依據，因

為第 118條中 “非法 ”一詞是不必要用語。

方案 2：在第 118條中訂明強姦配偶是一項罪行，並
刪除該條中 “非法 ”一詞。

方案 3：釐清 “非法性交 ”和 “非法性行為 ”中 “非法 ”一
詞的涵義，確保該詞是指婚姻關係以外的，

或在任何未經妻子同意的情況下而進行

的。如果立法會只刪除第 118條中 “非法 ”一
詞，其他性罪行條文中的 “非法 ”一詞便依然
具有傳統的普通法涵義。方案 3卻可避免這
問題。

32.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考慮過接受諮

詢的人士和機構的論點，認為可行的方法，是把方案 2和
3合併，以下述方法釐清強姦和其他性罪行的涵義——

(a) 刪除第 118條中 “非法 ”一詞，並明文規定是否有
婚姻關係並不影響強姦罪的提控 (方案 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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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其他性罪行條文，在第 117條不詳盡無遺地
界定 “非法 ”一詞的涵義，包含未經妻子同意而
與她行房的情況 (方案 3)。

在會議上提出的論點

33. 黎士傑先生回應主席的問題時表示，大律師公

會至今仍然認為方案 2是解決有關問題的最簡單方法。從
第 118條刪除 “非法 ”一詞，並訂明強姦配偶是一項罪行，
連同Reg v R及陳永鴻案中界定的普通法，已足可達到原
來目的。他補充，大律師公會需更多時間詳細研究政府

當局選擇的方案，才可就有關問題提出明確意見。

34. 黎得基先生表示，香港律師會在研究該 3個方案
後，同意須在法例中加入明確條文，訂明強姦配偶是一

項罪行。然而，律師會認為方案 3所建議的，不以詳盡無
遺的形式界定 “非法 ”一詞，會引起不少問題，如定義不
夠明確，以及與普通法的立場有所抵觸等。

35. 政府當局解釋，建議將 “非法 ”一詞界定為包含
未經妻子同意而與她行房的情況，可釐清法庭可根據案

情，繼續引用Reg v R及陳永鴻案中界定的普通法涵義來
解釋《刑事罪行條例》中其他性罪行的條文。如果不作

出這項修訂，而僅在第 118條中刪除 “非法 ”一詞，法庭便
要面對極大爭議：根據 ‘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他 ’的法例釋義
規則，只從第 118條刪除 “非法 ”一詞，便暗示立法機構擬
從其他性罪行條文剔除Reg v R及陳永鴻案中 “非法 ”一詞
的涵義。換言之，有關 “非法 ”一詞的涵義，可能出現以
下危險：會恢復該用語在其他性罪行條文中先前的過時

普通法涵義 (即 “婚姻關係以外 ”)，抵觸了Reg v R案所訂立
的涵義。因此，除第 118條外，檢控當局將不能再按其他
性罪行條文檢控對其配偶干犯有關罪行的人。

36.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回應主席時表示，鑒於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注到 “非法 ”一詞可能引
起歧義，遂建議從第 118條刪去該詞，以釋其疑慮。

37. 李柱銘議員表示，如採納方案 3，在第 117條中
界定 “非法 ”一詞的涵義，將未經妻子同意而與她行房的
情況包括在內，亦可以同樣方式界定第 118條中 “非法 ”一
詞的涵義，而無須將該詞從該條中刪去。劉健儀議員建

議政府當局詳細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後訂出一個建議

方案。

38. 法律顧問表示，先前有關該事項的討論是基於

對如何詮釋第 118條的關注。由於現時檢討範圍已擴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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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其他性罪行條文，立法會及其他關注團體將需要更

多時間考慮涉及的事項。他補充，由於現時工作大多涉

及草擬法律的技術事宜，關注團體在有機會看到實際的

立法修訂建議前，實難以提供任何具建設性的意見。

39. 副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就法律政策原則

而言，即對於強姦配偶在香港是一項罪行，而當局應修

訂法例清楚訂明此事，政府當局與法律專業團體均意見

一致。他表示，政府當局在訂定可反映政策原意的立法

架構時，會徵詢議員及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

政府當局

40.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修訂法例的實施計

劃及擬議法例修訂案的詳情，供委員在稍後時間審閱。

4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3月 16日


